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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2 

 

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交易特别规定》 

起草说明 

 

根据《关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

制的实施意见》及其他相关规定，上海证券交易所（以下

简称本所）制定了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交易特别

规定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交易特别规定》），现说

明如下。 

一、规则定位 

《交易特别规定》是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》（以

下简称《交易规则》）的特别规定，集中规定科创板差异化

交易机制安排。规则定位如下： 

一是《交易特别规定》在框架体例和基本制度上与主

板《交易规则》保持一致。主板市场运行多年，《交易规

则》的各项规定已相对成熟，科创板交易在交易日历、交

易参与人、指定交易、委托申报路径、交易信息、异常情

况处理等基本制度与主板保持一致，有益于科创板建设也

易于为投资者接受。 

二是《交易特别规定》集中体现科创板交易机制的差

异化安排。针对科创型企业的特点，结合交易机制创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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拟在科创板推出不同于主板的交易机制改革措施，并在

《交易特别规定》中集中体现。 

三是《交易特别规定》在适用上优先于《交易规则》。

《交易特别规定》与《交易规则》不一致的，以《交易特

别规定》为准；未作特别规定的，适用《交易规则》和配

套业务细则、指引等的规定。 

二、起草思路 

《交易特别规定》按照如下思路制定： 

一是防止过度投机炒作，促进市场平稳运行。科创板

企业具有业务模式新、不确定性大等特点，股票价格波动

可能高于一般上市公司。需要在防止过度炒作同时，维护

正常交易秩序。为此，科创板将引入投资者适当性制度、

适当放宽涨跌幅限制、调整单笔申报数量、上市首日开放

融资融券业务等差异化机制安排。 

    二是保障市场流动性，提升定价效率。二级市场出现流

动性不足，会影响定价效率，并制约一级市场的融资功

能。防范炒作的同时，应保障市场流动性。为此，科创板

将引入盘后固定价格交易，满足投资者多样化交易需求。 

三是稳步推进，分批实施。考虑到科创板交易机制的调

整市场影响面较广，全市场实施的技术复杂度较高，因此

拟根据市场准备情况，分批实施差异化交易机制安排，包

括做市制度、证券公司证券借入业务等交易制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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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章节体例和主要制度安排 

《交易特别规定》集中安排科创板股票的差异化交易

机制，共计四章二十六条，具体包括：总则、投资者适当

性管理、交易特别规定、附则。 

（一）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

设立专章明确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安排。考虑到科创板

企业的特点，为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，拟在科创板引入投

资者适当性管理制度。明确规定个人投资者的适当性条

件，要求申请权限开通前 20个交易日证券账户及资金账户

内的资产日均不低于人民币 50万元，并且参与证券交易 24

个月以上。上交所可根据市场情况对上述条件作出调整。 

（二）交易特别规定 

一是引入盘后固定价格交易。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指在

竞价交易结束后，投资者通过收盘定价委托，按照收盘价

买卖股票的交易方式。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是盘中连续交易

的有效补充，不仅可以满足投资者在竞价撮合时段之外以

确定性价格成交的交易需求，也有利于减少被动跟踪收盘

价的大额交易对盘中交易价格的冲击。考虑到盘后固定价

格交易相关内容较多，为保证规则结构明晰性，盘后固定

价格交易具体内容另行规定。 

二是优化融券交易机制。为了提高市场定价效率，着

力改善“单边市”等问题，科创板将优化融券制度。科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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板股票自上市首个交易日起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，且融券

标的证券选择标准将与 A股有所差别。 

三是新增两种市价申报方式。为便于投资者参与交

易，降低现有的两种市价申报方式下投资者的成交风险，

拟借鉴境内外证券交易所的做法，新增两种本方最优价格

申报和对手方最优价格申报市价申报方式。 

四是放宽涨跌幅限制。考虑到科创企业具有投入大、

迭代快等固有特点，股票交易价格容易出现较大波动。在

总结现有股票交易涨跌幅制度实施中的利弊得失基础上，

将科创板股票的涨跌幅限制放宽至 20%。此外，为尽快形成

合理价格，新股上市后的前 5个交易日不设涨跌幅限制。 

五是调整单笔申报数量。为提高市场流动性，科创板

不再要求单笔申报数量为 100股及其整倍数。对于市价订

单和限价订单，规定单笔申报数量应不小于 200股，每笔

申报可以 1股为单位递增。市价订单单笔申报最大数量为

5万股，限价订单单笔申报最大数量为 10万股。 

六是可以根据市场情况调整微观交易机制。包括可以

对有效申报价格范围和盘中临时停牌情形作出另行规定，

以防止过度投机炒作，维护正常交易秩序；可以决定实施

差异化的最小价格变动单位，即依据股价高低，实施不同

的申报价格最小变动单位，以降低低价股的买卖价差，提

高高价股每个档位的订单深度，提升市场流动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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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是调整交易信息公开指标。科创板股票的交易公开

信息同主板 A股现行做法基本一致。由于科创板股票实行

不同的涨跌幅限制，对股票异常波动的个别参数进行了调

整。 

八是交易行为监督方面，明确了投资者参与交易的审

慎、分散化原则，避免自身交易行为影响股票交易价格正

常形成机制；强化了会员对客户异常交易行为的管理责

任。 

  


